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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三十

一條、第三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雇主申請聘僱第

一類外國人，應備下列

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

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公

司登記、商業登記

證明、工廠登記證

明、特許事業許可

證等影本。但依相

關法令規定，免辦

工廠登記證明或特

許事業許可證者，

免附。 

三、聘僱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名

冊、護照影本或外

僑居留證影本及畢

業證書影本。但外

國人入國從事本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五款及

第六款工作者，免

附畢業證書影本。 

五、審查費收據正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申請外國人入國從

事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之工作，除應備

前項第一款、第五款及

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外，

另應備下列文件： 

一、承攬、買賣或技術

合作等契約書影

本。 

二、訂約國內、國外法

人登記證明文件。 

三、外國法人出具指派

第七條  雇主申請聘僱第

一類外國人，應備下列

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

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公

司登記、商業登記

證明、工廠登記證

明、特許事業許可

證等影本。但依規

定免附工廠登記證

明或特許事業許可

證者，不在此限。 

三、聘僱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名

冊、護照影本或外

僑居留證影本及畢

業證書影本。但外

國人入國從事本法

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二款、第五款及

第六款工作者，免

附畢業證書影本。 

五、審查費收據正本。 

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申請外國人入國從

事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三

項規定之工作，除應備

前項第一款、第五款及

第六款規定之文件外，

另應備下列文件： 

一、承攬、買賣或技術

合作等契約書影

本。 

二、訂約國內、國外法

人登記證明文件。 

三、外國法人出具指派

履約工作之證明文

雇主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從

事專門性或技術性、經政

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主

管、補習班或短期補習班

專任教師、運動教練或運

動員、宗教、藝術或演藝

等工作，實務上雇主多非

工廠，本無須辦理工廠登

記證明；又依工廠管理輔

導法規定，如工廠之從事

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

一定面積及一定電力容

量、熱能，未達經濟部所

定之認定標準，非強制須

申請辦理特許事業許可或

登記。爰雇主申請聘僱第

一類外國人時，尚無要求

其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或特

許事業許可證之必要。基

於明確性，並與第十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體例一

致，爰酌修第一項第二款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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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工作之證明文

件。 

四、申請單位之登記或

立案證明。特許事

業應附特許證明文

件影本及負責人身

分證、護照或外僑

居留證影本。 

五、履約外國人之名

冊、護照或外僑居

留證影本及畢業證

書影本。但自申請

日起前一年內履約

工作期間與當次申

請工作期間累計未

逾九十日者，免附

畢業證書影本。 

前二項檢附之文件

係於國外作成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要求經我國

駐外館處之驗證。 

雇主為人民團體

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六款規

定之文件外，另應檢附

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

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件。 

四、申請單位之登記或

立案證明。特許事

業應附特許證明文

件影本及負責人身

分證、護照或外僑

居留證影本。 

五、履約外國人之名

冊、護照或外僑居

留證影本及畢業證

書影本。但自申請

日起前一年內履約

工作期間與當次申

請工作期間累計未

逾九十日者，免附

畢業證書影本。 

前二項檢附之文件

係於國外作成者，中央

主管機關得要求經我國

駐外館處之驗證。 

雇主為人民團體

者，除檢附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六款規

定之文件外，另應檢附

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

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第三十一條  前條外國留

學生從事工作，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正式入學修習科 

、系、所課程，或

學習語言課程一年

以上。 

二、經就讀學校認定具

下列事實之一者： 

(一)其財力無法繼續

維持其學業及生

活，並能提出具

體證明。 

(二)就讀學校之教學

研究單位須外國

留學生協助參與

第三十一條  前條外國留

學生正式入學修習科、

系、所課程，或學習語

言課程一年以上，且經

就讀學校認定具下列事

實之一者，得從事與其

所修習課程與語言有關

之工作： 

一、其財力無法繼續維

持其學業及生活，

並能提出具體證

明。 

二、就讀學校之教學研

究單位須外國留學

生協助參與工作。 

三、與本身修習課程有

一、 依現行實務，勞動部

核發外國留學生個人

工作許可，尚難事前

查知外國留學生從事

之工作類別，且外國

留學生於就學期間從

事工作，係為維持其

基本經濟及為生活體

驗，尚無限制其得從

事工作類別之必要，

且其須經就讀學校認

定，始得向勞動部申

請工作許可，因學校

已有審核機制，爰刪

除第一項序文之僑外

學生從事工作應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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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外國留學生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者，不受前

項規定之限制： 

一、具語文專長，且有

下列情形之一，並

經教育部專案核

准： 

    (一)入學後於各大       

專校院附設語

文中心或外國

在華文教機構

附設之語文中

心兼任外國語

文教師。 

    (二)入學後協助各

級學校語文專

長相關教學活

動。 

二、就讀研究所，並經

就讀學校同意從事

與修習課業有關之

研究工作。 

關，須從事校外實

習。 

外國留學生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者，不受前

項規定之限制： 

一、具特殊語文專長，

並經教育部專案核

准，入學後得於各

大專校院附設語文

中心或外國在華文

教機構附設之語文

中心兼任外國語文

教師。 

二、就讀研究所，並經

就讀學校同意從事

與修習課業有關之

研究工作。 

修習課程與語言有關

等文字，並將第一項

序文原訂外國學生須

正式入學修習科、

系、所課程，或學習

語言課程一年以上及

就讀學校認定之事實

分列二款規定，財力

認定、學校教學研究

單位須外國留學生協

助參與工作之認定分

別列為第二款第一

目、第二目規定。 

二、 次查勞動部一百零二

年九月二日勞職管字

第一０二００七四一

一八號及一百零七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勞動

發管字第一０七０五

０七三七八號函釋，

實習非屬本法第四十

三條所規範之工作範

圍，無須依本法申請

工作許可，爰刪除第

一項第三款規定。 

三、 為配合我國雙語國家

政策推動，擴增雙語

人力資源，教育部於

一百十年四月二日以

臺教文字第一一００

０三四０九一號函建

議透過來臺研習華語

文之外國留學生，由

就讀學校協助安排於

各級學校協助語言教

學活動，且不受第一

項資格之限制，爰修

正第二項第一款規

定，將教育部專案核

准之情形，分列為第

二款第一目、第二目

規定。 

第三十六條  雇主申請聘

僱第四類外國人，應備

第三十六條  雇主申請聘

僱第四類外國人，應備

雇主聘僱第四類外國人從

事專門性或技術性、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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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

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公

司登記、商業登記

證明、工廠登記證

明、特許事業許可

證等影本。但依相

關法令規定，免辦

工廠登記證明或特

許事業許可證者，

免附。 

三、聘僱契約書或勞動

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護

照影本。 

五、受聘僱外國人之外

僑居留證或永久居

留證影本。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為人民團體

者，除檢附前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七款規

定之文件外，另應檢附

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

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公司負責

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公

司登記、商業登記

證明、工廠登記證

明、特許事業許可

證等影本。但依規

定免附工廠登記證

明或特許事業許可

證者，不在此限。 

三、聘僱契約書或勞動

契約書影本。 

四、受聘僱外國人之護

照影本。 

五、受聘僱外國人之外

僑居留證或永久居

留證影本。 

六、審查費收據正本。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

關規定之文件。 

雇主為人民團體

者，除檢附前項第一

款、第三款至第七款規

定之文件外，另應檢附

該團體立案證書及團體

負責人之身分證、護照

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主

管、補習班或短期補習班

專任教師、運動教練或運

動員、宗教、藝術或演藝

等工作，實務上雇主多非

工廠，本無須辦理工廠登

記證明；又依工廠管理輔

導法規定，如工廠之從事

物品製造、加工之範圍、

一定面積及一定電力容

量、熱能，未達經濟部所

定之認定標準，非強制須

申請辦理特許事業許可或

登記。爰雇主申請聘僱第

一類外國人時，尚無要求

其檢附工廠登記證明或特

許事業許可證之必要。基

於明確性，並與第十六條

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體例一

致，爰酌修第一項第二款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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